
附件 2

关于《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

（一）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0 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

命，以微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原子能、航天航空、新材

料、新能源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逐步兴起，推动了

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也引起了全球产业结构的根本性变

革，进而对人类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面对新形势，2010 年国务院提出把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

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加快发展国家高新技术产业进化

基地，以高新技术的研发作为主攻方向,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局

部优化环境，提升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抢占国际

竞争制高点。

近年来，重庆市深入推进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健全，军民融合

优势独特，科技有效支撑产业转型升级。但是，目前重庆整

体还处在欠发达阶段、属于欠发达地区，存在着区域间发展

不协调、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等问题。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化基地，能够依托资源、区位、产业、产品、人才、平台、

技术等优势和项目，培育一批技术水平高、创新能力强、成



长性好的骨干企业和与之相配套的中小企业，构建一批特色

鲜明、产业链完整且关联度大的产业集群，推进高新技术产

业高质量发展。

（二）依据的主要上位法和上位规范性文件

根据《科学技术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关于进一

步做好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工作的通知>》（国科高函

〔2011〕197 号）和《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渝委

发〔2016〕29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起草了本办

法。

二、文件制定过程

2019 年 10 月以来，深入区县、科技园区、企业等广泛

调研，参考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工作建设要求，学习借

鉴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管理经验，起草了《重庆市高

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管理暂行办法（讨论稿）》，并多次召集市

内有关专家和区县、科技园区、企业代表等座谈讨论，听取

并采纳了相关意见和建议后，形成了《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

化基地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暂行办

法》）。

三、文件主要内容

《暂行办法》共十六条，重点明确了《暂行办法》的制

订依据、内涵定位、总体目标、基本原则、认定条件、申报

程序、管理机制等。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总体目标。《暂行办法》第三条提出高新技

术产业化基地要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加快高新技

术产业化为目标，着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努力推动

产学研结合和创新要素优化配置，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

化发展，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关于认定条件。《暂行办法》第六条明确了五个

方面的条件：一是区县政府、园区管委会高度重视，已制定

具体政策措施和发展规划。二是区县政府、园区管委会已组

建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三是具有良好

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基础，综合实力应处于市内领先地位，主

导产业及关联产值在 30 亿元以上，规上企业不少于 10 家、

高新技术企业不少于 20 家。四是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

优势，创新要素集聚，市级以上研发机构（含市级）不少于

5 家、市级以上（含市级）科技服务机构不少于 5 家，建立

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检验检测、创业孵化、知识产权、

科技咨询、科技金融、科学普及等公共服务平台。五是具有

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形成较为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

条，拥有当年销售收入超过 1 亿元的骨干企业 5 家以上，与

之相关联的中小企业 10 家以上，已成立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组织。

（三）关于申报程序。《暂行办法》第七条明确了申报

材料的要求，第八条、第九条对申报程序作了基本性规定。

按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每年 4-5 月启动申报，



每年认定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1-2 个。全市涉及相同领域的

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不重复认定。一是各区县政府、园区管

委会编制《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申报书》《重庆市

***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发展规划》等申报材料。二是各区

县、园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初审后向市科技局推

荐。三是市科技局受理申报材料后，组织开展申报材料审查、

专家可行性论证、实地考察、公示等程序后，按照有关审批

程序予以认定。

（四）关于管理机制。《暂行办法》第十条、十一条、

十二条明确了工作职责，提出市科技局归口管理和协调指导

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区县政府、园区管委会是高新技术产

业化基地的领导机关和申报主体，区县、园区科技行政主管

部门具体负责日常管理服务工作。第十三条要求建立市区

（县、园区）科技部门联动机制，整合市区（县、园区）的

财力、人力、平台、资源等优势，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创新发展。第十四条要求实行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定期报送

制度，每半年报送一次发展情况及统计表，由市科技局组织

统计、评价并通报、公示。第十五条明确每两年进行考核，

对好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级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并加大支持力度，对考核不合格的要求限期整改

或取消资格。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市 科 技 局 高 新 处 ， 余 林 林 ， 副 处 长 ， 67512725，

15902388235


